
阳江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2025年第四季度

表一：供求总体人数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求人倍率

人 人 倍

甲 序号 1 2 3

本期有效数 1 11,653 11,088 1.05

注：
  计算公式：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表        号：人社统EP9表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5〕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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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妙英
1.本模板仅填写白色空格栏即可，蓝色栏数据可以自动计算结果。

2.各分表中，表一《供求总体人数》、续表一《按产业分组的需求人数》数据自动计算结果，无需填写。

3.本模板已对各表格设置平衡检查，填写完数据，如出现红色单元格，说明该表格数据表间关系或与其他表（续表）数据逻辑关系有误，请检查并更正。

4.如需打印所有表格，可选择打印内容为“整个工作簿”一次性打印所有工作表。





续表一：按产业分组的需求人数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人 %

甲 序号 4 5

第一产业 3 272 2.33

第二产业 4 2,489 21.36

第三产业 5 8,892 76.31

合计 11,653 100

注：
   需求比重=(需求人数/合计)*100
   合计=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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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按行业分组的需求人数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人 %

甲 序号 6 7

农、林、牧、渔业 7 337 2.89

    其中，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8 65 0.56

采矿业 9 83 0.71

    其中，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0 23 0.20

制造业 11 6,250 53.63

    其中，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2 4,132 35.4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 208 1.78

建筑业 14 103 0.88

批发和零售业 15 182 1.5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6 112 0.96

住宿和餐饮业 17 2,778 23.8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 618 5.30

金融业 19 75 0.64

房地产业 20 380 3.2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1 79 0.6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2 13 0.1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3 29 0.2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4 200 1.72

教育 25 94 0.81

卫生和社会工作 26 17 0.1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7 72 0.6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8 23 0.20

国际组织 29 0 0.00

合计 11,653 100

注：1.“农、林、牧、渔业”减去“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等于“第一产业”数。
   2.“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四项合计数减
去“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两项和计数之差等于 “第二产
业”数。
   3.“合计数”减去“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两项合计数之差为“第三产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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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妙英
“其中，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应小于或等于“农、林、牧、渔业”


汤妙英
“其中，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应小于或等于“采矿业”


汤妙英
“其中，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应小于或等于“制造业”




续表三：按用人单位性质划分的需求人数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人 %

甲 序号 8 9

企  业 31 11,653 100.00

    其中： 内资企业 32 8,035 68.95

         国有企业 33 24 0.21

         集体企业 34 0 0.00

         股份合作企业 35 30 0.26

         联营企业 36 15 0.13

         有限责任公司 37 5,168 44.35

         股份有限公司 38 948 8.14

         私营企业 39 1,809 15.52

         其他企业 40 41 0.35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41 173 1.48

    外商投资企业 42 47 0.40

    个体经营 43 3,398 29.16

事  业 44 0 0.00

机  关 45 0 0.00

其  他 46 0 0.00

合计 11,653 100

注：
合计=企业+事业+机关+其他
其中各类性质单位比重=(各类需求人数/合计)*100%
    例如：企业需求比重=(企业需求人数/合计)*100%
         事业需求比重=(事业需求人数/合计)*100%
  企业=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营业
  其中各类企业需求比重=(各类企业需求人数/企业)*100%
    例如：内资企业需求比重=(内资企业需求人数/企业)*10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需求比重=(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需求人数/企业)*100%
  内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其中各种企业需求比重=(各种企业需求人数/企业)*100%
    例如：国有企业需求比重=(国有企业需求人数/企业)*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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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四：按职业分组的供求人数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人数 需求比重 求职人数 求职比重 求人倍率

人 % 人 % 倍

甲 序号 10 11 12 13 14

单位负责人 48 25 0.21 31 0.28 0.81

专业技术人员 49 1,045 8.97 1,134 10.23 0.92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50 2,798 24.01 3,246 29.27 0.86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51 2,686 23.05 2,565 23.13 1.05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52 163 1.40 211 1.90 0.77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53 2,644 22.69 2,233 20.14 1.18

其他 54 2,292 19.67 1,668 15.04 1.37

无要求 55 —— —— 0 0.00 ——

合计 11,653 100 11,088 100 ——

注：
    关于出现“无要求”时求人倍率的计算，表中求职“无要求”一栏如出现数据，可按照表中前七栏的实
际需求人数所占权数分配到各栏（小数点四舍五入），再以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实际)+加权计入数]，得出
求人倍率。
但表中不需体现加权分配后的人数，仍只填写实际求职人数
  需求比重=(需求人数/合计)*100%
  求职比重=（求职人数/合计）*100%
  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无要求的求职人数*需求比重)
  人数合计=以上各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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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五：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二十个职业情况(职业细类)

项  目 代码 职业代码
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二十个职业（职业细类）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缺口数 求人倍率

甲 乙 15 16 17 18 19

设备工程技术人员 56 2-02-07-04 102.0 43.0 59 2.37

计算机硬件工程技术人员 57 2-02-10-02 68.0 14.0 54 4.86

电工 58 6-31-01-03 21.0 6.0 15 3.50

铸造工 59 6-18-02-01 4.0 0.0 4 -

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60 6-18-01-07 15.0 4.0 11 3.75

模具工 61 6-18-04-01 45.0 13.0 32 3.46

办公设备维修工 62 4-12-02-02 15.0 4.0 11 3.75

光源与照明工程技术人员 63 2-02-11-03 32.0 10.0 22 3.20

市场营销专业人员 64 2-06-07-02 10.0 7.0 3 1.43

养老护理员 65 4-10-01-05 60.0 26.0 34 2.31

包装工 66 6-31-05-00 20.0 15.0 5 1.33

企业经理 67 1-06-01-02 5.0 0.0 5 -

装配钳工 68 6-20-01-01 5.0 0.0 5 -

产品设计工程技术人员 69 2-02-34-01 15.0 3.0 12 5.00

采矿工程技术人员 70 2-02-03-02 1.0 0.0 1 -

婴幼儿发展引导员 71 4-10-01-01 60.0 34.0 26 1.76

质检员 72 6-31-03-05 50.0 11.0 39 4.55

电子产品制版工 73 6-25-01-12 5.0 1.0 4 5.00

电子设备装接工 74 6-25-04-07 10.0 3.0 7 3.33

装饰装修工 75 6-29-04-01 10.0 4.0 6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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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妙英
如“项目”和“职业代码”出现橙色单元格，表示该单元格“项目”或“职业代码”出现重复。

汤妙英
“需求人数”应大于“求职人数”




续表六：需求小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二十个职业（职业细类）

项  目 代码 职业代码
需求小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二十个职业（职业细类）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缺口数 求人倍率

甲 乙 20 21 22 23 24

保安员 76 4-07-05-01 5.0 40.0 35 0.13

包装工 77 6-31-05-00 23.0 61.0 38 0.38

收银员 78 4-01-02-04 0.0 30.0 30 0.00

餐厅服务员 79 4-03-02-05 5.0 32.0 27 0.16

仓储管理员 80 4-02-06-01 5.0 22.0 17 0.23

装卸搬运工 81 4-02-05-01 2.0 12.0 10 0.17

文字编辑 82 2-10-02-01 0.0 18.0 18 0.00

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人员 83 2-02-10-03 5.0 18.0 13 0.28

土木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84 2-02-18-02 0.0 10.0 10 0.00

中式烹调师 85 4-03-02-01 3.0 16.0 13 0.19

保险经纪人 86 4-05-03-04 0.0 3.0 3 0.00

房地产经纪人 87 4-06-02-01 0.0 6.0 6 0.00

畜禽屠宰加工工 88 6-01-04-01 0.0 2.0 2 0.00

会计专业人员 89 2-06-03-00 4.0 33.0 29 0.12

商品营业员 90 4-01-02-03 10.0 67.0 57 0.15

客房服务员 91 4-03-01-02 10.0 41.0 31 0.24

计算机软件测试员 92 4-04-05-02 0.0 11.0 11 0.00

家禽饲养员 93 5-03-02-02 1.0 31.0 30 0.03

汽车维修工 94 4-12-01-01 0.0 13.0 13 0.00

砌筑工 95 6-29-01-01 0.0 11.0 1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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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妙英
如“项目”和“职业代码”出现橙色单元格，表示该单元格“项目”或“职业代码”出现重复。


汤妙英
“需求人数”应小于“求职人数”




续表七：按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求职人数
求职人数 求职比重（%）

人 %

甲 序号 25 26

新成长失业青年 97 1,762 15.89

    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 98 606 34.39

失业人员 99 999 9.01

在业人员 100 1,346 12.14

退休人员 101 110 0.99

在学人员 102 1,564 14.11

本市农村求职人员 103 5,283 47.65

外地户籍求职人员 104 24 0.22

合计 11,088 100

合计=以上各项之和(不包含应届高校毕业生一栏)
求职比重=（求职人数/合计）*100%（不包含应届高校毕业生一栏）
新成长失业青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应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比重=(应届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数/新成长失业青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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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妙英
“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应小于或等于“新成长失业青年”



续表八：按性别分组的供求人数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求职人数 求职比重

人 %

甲 序号 29 30

男 106 6,374 57.49

女 107 4,714 42.51

合计 11,088 100.00

填报说明：
  合计=以上各项之和
  求职比重=(求职人数/合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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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九：按年龄分组的供求人数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人数 需求比重 求职人数 求职比重 求人倍率

人 % 人 % 倍

甲 序号 32 33 34 35 36

16-24岁 110 3,612 31.00 4,463 40.25 0.97

25-34岁 111 3,145 26.99 3,100 27.96 1.18

35-44岁 112 1,888 16.20 1,995 17.99 1.11

45岁以上 113 1,187 10.19 1,530 13.80 0.94

无要求 114 1,821 15.63 —— —— ——

合计 11,653 100 11,088 100 1.05

注：
  1.16-24岁组人数指的是满16岁而未满25岁的人数。
  2.出现跨年龄分组的需求时，手工统计可按照可采取平分到所跨越的分组中，余数按照“就低不就
高”逐一加到分组中；也可采用“性别”中“无要求”的处理办法。按照需求所跨年龄组各组实际
求职人数比例分别加权后（小数点四舍五入），再以“[需求人数（实际）+加权计入数] /求职人数
”，得出求人倍率。但表中不需体现加权分配后的需求人数，仍只填写实际需求数。
  3.需求比重=(需求人数/合计)*100%
    求职比重=(求职人数/合计)*100% 
    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无要求的需求人数*求职人数所占比重)/求职人数
    合计=以上各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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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十:按文化程度分组的供求人数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人数 需求比重 求职人数 求职比重 求人倍率

人 % 人 % 倍

甲 序号 37 38 39 40 41

初中及以下 116 2,483 21.31 2,863 25.82 0.98

高中 117 3,817 32.76 3,840 34.63 1.11

    其中：职高、技校、中专 118 2,928 76.71 2,243 58.41 1.45

大专 119 3,324 28.52 3,658 32.99 1.02

大学 120 778 6.68 724 6.53 1.19

硕士以上 121 6 0.05 3 0.03 2.11

无要求 122 1,245 10.68 —— —— ——

合计 11,653 100 11,088 100 ——

注：
    职高、技校、中专所占比重=(职高、技校、中专求职人数/高中)*100%
    需求比重=(需求人数/合计)*100%（不包含职高、技校、中专一栏）
    求职比重=(求职人数/合计)*100%（不包含职高、技校、中专一栏）
    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无要求的需求人数*求职人数所占比重)/求职人数
    合计=以上各项之和(不包含职高、技校、中专一栏)
    高中>=职高、技校、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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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妙英
“其中：职高、技校、中专”应小于或等于“高中”


汤妙英
“其中：职高、技校、中专”应小于或等于“高中”




续表十一：按技术等级分组的供求人数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人数 需求比重 求职人数 求职比重 求人倍率

人 % 人 % 倍

甲 序号 42 43 44 45 46

职业资格五级(初级技能) 124 814 6.99 699 6.30 2.02

职业资格四级(中级技能) 125 464 3.98 324 2.92 2.29

职业资格三级(高级技能) 126 10 0.09 8 0.07 2.11

职业资格二级(技师) 127 6 0.05 2 0.02 3.86

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 128 9 0.08 4 0.04 3.11

初级职称 129 822 7.05 706 6.37 2.02

中级职称 130 22 0.19 18 0.16 2.08

高级职称 131 5 0.04 2 0.02 3.36

无技术等级或职称 132 —— —— 9,325 84.10 0.86

无要求 133 9,501 81.53 —— —— ——

合计 11,653 100 11,088 100 ——

注：
    需求比重=（需求人数/合计）*100%
    求职比重=（求职人数/合计）*100%
    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无要求的需求人数*求职人数所占比重)/求职人数
    合计=以上各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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